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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功能只適用於以下貿易文件： 

(注意：用戶不應修改已經行使的貿易文件) 

漁農自然護理署 

1. 除害劑進出口許可證 

2. 瀕危物種出口／再出口許可證 

3. 瀕危物種進口許可證 

4. 內地進口哺乳類動物及進口動物產品許可證 

5. 非《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公約）或尚未受《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

條例》（第 586章）管制的物種再出口證明書 

6. 海外進口動物及禽鳥特別許可證 

7. 海外進口貓狗特別許可證 

8. 海外進口食用／寵物用爬蟲類動物特別許可證 

9. 犬牙魚進口／出口／再出口許可證 

 

香港海關 

10. 自由貿易協定中轉貨物便利計劃中轉確認書 

11. 光碟母版及光碟複製品的製作設備許可證 

12. 轉口受管制化學品移走許可證 

13. 光碟母版及光碟複製品的製作設備轉運通知書 

14. 應課稅品進出口陳述書 

 

香港海關／衛生署 

15. 受管制化學品進口／出口授權書 

 



衞生署 

16. 放射性物質及輻照儀器進口許可證 

 

環境保護署／工業貿易署 

17. 消耗臭氧層物質許可證 

 

工業貿易署 

18. 食米進／出口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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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功能不適用於以下貿易文件的申請： 

香港海關 

1. 非原產於美國凍雞產品經香港轉運內地確認書 

2. 跨境運送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現金類物品）申報表 

 

土木工程拓展署 

3. 香港天然砂進口最終用戶證明書 

4. 搬運沙粒許可證 

 

環境保護署 

5. 受管制化學品許可證 

 

食物環境衛生署 

6. 食物檢查證書 

7. 動物製食品衛生證書 

8. 冷藏／冰鮮肉類或家禽進口許可證 

9. 進口奶類、忌廉、奶類飲品及冰凍甜點准許 

10. 蛋類進口准許 

11. 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准許 

12. 肉類／家禽進口准許（適用於轉口）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13. 無線電通訊發送器具入口及出口許可證 

14. 無線電通訊發送器具轉運通知書 

 

衛生署 

15. 危險藥物轉運許可證 

16. 中成藥進／出口許可證 

17. 中藥材進／出口許可證 

18. 生物物質進口／轉口許可證 

19. 藥劑製品及藥物進／出口許可證 

20. 危險藥物進／出口許可證及進口證明書 

21. 危險藥物移走許可證 

 

工業貿易署 

22. 金伯利證書 

23. 戰略物品進出口許可證 

 

漁農自然護理署 

24. 植物進口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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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後，點擊「我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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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需要修改的貿易文件的「選項」 

 

6 

點擊「請求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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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可按需要修改資料 

（注：灰色欄位不能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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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修改資料後，閱讀聲明。  

 

9 

剔選「本人已閱讀並同意以下聲明」，然後點擊「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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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帳戶密碼，並點擊「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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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提交後，系統會顯示提交結果，並會發送電郵到用戶的電子郵箱。  

如沒有收到電郵，請致電 2117 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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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貿易文件的狀況由「已發出」轉為「已提交修正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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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需要支付費用，在修正請求通過後，相關貿易文件的狀況會轉為「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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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修正請求獲批准，相關貿易文件的狀況會轉為「已發出」。  

（注：貿易文件內的驗證碼及二維碼會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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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會發送電郵通知用戶有關修正請求已獲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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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修正請求不獲接納，系統會發送電郵通知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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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內會列明修正請求不獲接納的原因，用戶可再提交修正請求或提交全新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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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修正請求不獲接納，系統會保留原先已發出的貿易文件，其狀況會由「待修改」轉

回「已發出」。  

如有查詢，請致電 2117 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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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單一窗口  

本章完結  

電子用戶手冊 

 


